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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

時  間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12 時 20 分至 12 時 28 分 

地  點 本院群賢樓九樓大禮堂 

主  席 潘委員維剛 

協商主題 

一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」及委員趙天麟等 27 人擬具「貨物

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」案。 

二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主席：現在開始進行協商，先進行第一案，即「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條文草案」案，盧委

員秀燕等針對本案提出修正動議。 

盧委員秀燕等修正動議： 

本院委員盧秀燕，有鑑於國人購車多為家庭房車，使用上也多以家庭為單位，一台車可說是

所有家人（父母與子女）共同的交通工具。然而，財政部擬具的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修正案

明確限定報廢或出口中古車者與購買新車者須為同一人，不僅脫離民情，也造成大量有意購車

者為之扼腕，實違背本政策意欲刺激車次與汰換國內舊車之初衷。有鑑於此，本席特提案要求

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修正案之適用對象，應擴大為本人、配偶或同一戶籍二等親內之親屬，

讓政策美意不打折扣。 

提案人：盧秀燕 

連署人：李應元  林德福  薛 凌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修正動議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五增列第三項，文字如下：「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購買新

小客車、小貨車、小客貨兩用車或機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，適用前二項規定。」並將原第

三項移列為第四項。 

另，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另擇期進行協

商。 

散會（12 時 28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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